浙江省儿科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开放基金
申请指南及管理办法
为规范“浙江省儿科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开放基金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益，特制定本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本中心本着开放、流动、联合、竞争的宗旨，为吸引海内外优秀科技工作者与中心联合开展高水平合作研究，促进学术思想和人才广泛交流，提高学术研究和技术开发水平，推动儿科临床领域医疗卫生行业科技进步和发展，特设立浙江省儿科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开放基金（简称：基金）。
第二条 基金资助范围：1.川崎病和先天性心脏病等儿童心血管疾病研究；2.儿童过敏性疾病研究；3.脑发育与功能障碍研究。
第三条 基金鼓励多学科交叉融合，强调课题内容的创新和特色，优先资助具有博/硕导资格的申请人，优先资助本临床研究中心合作单位的研究项目。
第二章 开放基金申请与立项
第四条 申请要求。申请的课题应与本中心的研究领域相关，并有明确的创新性、重要的学术意义及应用前景，有切实可行的技术线路和研究能力。

第五条 申请者条件。申请者具有博士学位或高级专业技术职务，申请者不具备高级专业技术职务或未获得博士学位的，须由两名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的同行专家推荐。
第六条 申请程序。申请者须填写《浙江省儿科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开放基金项目可行性报告及经费概算模板》《浙江省儿科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开放基金项目申请表》，经所在单位同意并签署意见后，报本中心。
第七条 评审程序。本中心按研究方向和特色，组织专家进行评审。
第八条 课题立项。对通过评审的课题，视开放基金的计划经费择优录取、确定立项，并签订有关合同书或协议书，由本中心发文公布。
第三章 经费管理
第九条 经费发放。对立项的课题，中心将设立账户并拨入经费。基金经费一次性划拨；一般项目资助金额为3-5万元，重点项目资助金额为5-10万元。
第十条 基金使用。基金资助项目周期为2年，经费须在规定的周期内使用。经费使用审批办法可参照《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科研经费报销规定》执行。
第十一条 经费使用范围。
1.与课题直接相关的研究费用。包括材料费、加工费、实验费、样品检测费、易耗品购置费、小型设备添置费和器械添置费等，其中符合中心固定资产登记标准的需做固定资产登记。
2.信息费。开展课题研究所必需的信息费，包括资料检索、复印、印刷、网络使用费等。
3.差旅费。获资助课题组成员的差旅费等，支出不超过项目总经费的20%。
4.学术活动费。参与与课题直接相关的学术活动费用，包括会议费、专利申请费、论文版面费等。其中，会议费支出部分不超过课题总经费的10%。
5.劳务费。劳务费是指支付给课题组成员中没有工资性收入的人员（如在校研究生、助研）和临时聘用人员等的劳务性费用，劳务费支出部分不超过课题总经费的15%。
6.课题鉴定、评审费、专家咨询费等支出不超过课题总经费的10%。
第十二条 经费监管。中心将对基金经费的使用实施监管、定期检查。如发现获资助课题存在研究中断、无法进行或未按要求使用课题经费等情况，经中心学术委员会批准同意后，可中断资助或取消原批准的经费，并报中心备案。
第四章 结题、考核、成果管理
第十三条 课题验收与结题。课题完成后向中心提交课题总结报告（附研究成果，包括论文或鉴定证书、专利等），由中心组织专家按合同或协议进行验收，通过验收的课题方可结题。结题总结和验收意见报送中心备案。
第十四条 成果形式。基金资助课题的成果形式可以是学术论文、成果登记、专利等。中心专家评阅课题结题报告，对课题提出验收意见。
第十五条 论文要求。一般项目至少发表SCI收录论文一篇，重点项目至少发表SCI收录论文二篇（以正式发表文章或在线发表为准），且研究论文内容须与项目研究内容相符。
第十六条 研究成果署名。为加强网络单位与本单位合作，研究成果的作者署名，需有本中心单位工作人员署名。
第十七条 成果归属。课题所取得的论文、成果、专利归属江省儿科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公开发表的成果要注明“受浙江省儿科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开放基金资助”，英文论文的致谢部分须标有“Supported by Zhejiang Provincial Clinical Research Center for Pediatric Diseases”。
第五章 附则
第十八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由浙江省儿科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负责解释。
